附件11
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机关
解除强制注销决定书
渝X工商个解注字（ ）第X号
经营者姓名（名 称） ：
经查，你申请解除强制注销提供的证明材料真实有效，符合《重庆市个体工商户简易注销登记管理暂行办法》的相关规定，现决定予以解除强制注销，并将个体工商户的状态恢复为存续。
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XX分局
（或重庆市XX县工商行政管理局）
年 月 日
送达回证
	送达地点
	
	送达方式
	

	收 件 人
	（签名或者盖章）
年 月 日
	见 证 人
	（签名或者盖章）
年 月 日

	送 达 人
	（签名或者盖章）年 月 日

	备 注
	


注：本文书一式两份，一份送达，一份归档。
